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商桓朧校友勵學金實施辦法 

114年 12月 8日經捐獎人審核通過             
一、緣起 

本校畢業校友商桓朧先生秉持飲水思源之情，捐贈新臺幣 200萬元，設立「宜

蘭高中清寒勵學獎學金」。本獎學金旨在協助家境清寒學生安心就學、減輕升學與

輔導費用負擔，並鼓勵優秀學生持續向學。期盼受補助學生珍惜學習機會，培養感

恩與回饋精神，未來成為能夠貢獻社會之人才。 

本計畫自 115年 1月 1日起，採五年期推動（每年補助上限新臺幣 40萬元）。

經費專款專用，以落實本校弱勢扶助與升學支持之目標。 

二、獎助目標 

(一) 獎助家境清寒學生每學期在校學習費用，維持課業專注與穩定。 

(二) 補助高三清寒學生繳交註冊費，參加模擬考、英聽、學科能力測驗、術科測

驗、申請入學、分科測驗等報名費用，以總額八成為補助原則。 

(三) 支應跨班拔尖扶弱輔導課程經費，提升弱勢學生學習支持。 

(四) 支應清寒優秀學生升大學勵學金，肯定學子完成高中學業，鼓勵升讀大專院

校後專心研修，未來回饋母校與社會。 

三、獎助內容與年度經費配置（每年上限 40萬元）。 

(一) 清寒學生在學獎助：每學期 10人各補助 6千元，每年預估 12萬元。 

(二) 清寒學生註冊費及高三升學相關費用急難補助：每年預估 12萬元1。 

(三) 跨班拔尖、扶弱課後輔導費用：每年預估 4萬元2。 

                                                             
1以補助所需繳交費用八成為原則。註冊費及升學費用一覽表如附件。 

2 每人單科 25 元*10 節*2 學期*3 科=1500 元，每年預估補助 25 人次。 



(四) 清寒優秀學生升大學勵學金：每年 6人各補助 2萬元，預估 12萬元3。 

(五) 若年度經費第一、二、三項若有餘款，可流用至第四項。 

四、申請、審查與頒獎方式 

(一) 申請方式 

1. 清寒學生在學獎助金由學生本人或導師於期初提出申請，註冊組彙整後送

審。 

2. 註冊費及升學考招費用急難補助由學生本人提出申請或由導師推薦，註冊

組彙整後送審。 

3. 課後輔導費補助由教學組每學期調查需求後彙整，媒合師資開課。 

4. 升大學獎學金於高三下學期由學生本人提出申請或由導師推薦，由註冊組

彙整後送審。 

5. 申請在學獎助、註冊及升學費用補助、升大學勵學金時，需檢附歷年成績

證明、清寒事實證明、自述（含讀書計畫）、導師推薦等文件。 

6. 所有獎助項目申請者前一學年德行成績須達 75分以上。 

(二) 審查方式 

本經費由本校教育基金會管理，教務處執行並定期召開審核會議。 

(三) 頒獎方式 

1. 本獎學金第一、二、四項採公開頒獎。 

2. 獲頒升大學勵學金者，必須返校領獎，並向學弟妹分享個人學涯歷程。 

五、本辦法提報捐贈人確認，由校長核定實施。若有未盡事宜，得報請校長與捐贈

人討論後修訂。 

                                                             
3 超額比序：具有低收/中低收/特境身分→有清寒事實→在校歷年成績良好→就讀法政等人文社會學群。 



附件 

高中註冊費及升學費用一覽表 

 

註 1：高三模擬考費用另計，以選考五科估算，合計約 270元/人。 

註 2：有清寒事實或家庭急難的學生，不一定具有中低收身分認定，目前以一般身

分收費。 


